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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管理办法 

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（以下称参考实

验室）的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第二条  参考实验室由农业部指定，并对外公布。 

第三条  参考实验室的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国家动物疫病防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，解

决动物疫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和关键性技术难题。 

（二）研究动物疫病诊断、预防、控制和扑灭等方面的

技术。 

（三）负责对规定动物疫病作出最终诊断结论，并将诊

断结论报告农业部兽医局。 

（四）负责提供规定动物疫病诊断试剂标样。 

（五）负责筛选、推荐国家强制免疫疫苗生产所用菌

（毒）种、株，按要求及时向农业部指定的菌（毒）种保藏

机构无偿提供。 

（六）收集、整理、分析规定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信

息，及时向农业部兽医局报告。 

（七）负责对兽医实验室规定动物疫病的诊断、监测进

行技术指导、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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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受农业部兽医局的委托对兽医实验室规定动物疫

病的诊断、监测进行校准。 

第四条  各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兽医实验室有义

务向参考实验室提供规定动物疫病的相关资料。 

    第五条   参考实验室实行所在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责

制。参考实验室主任应当在全国同一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影

响。 

参考实验室主任由所在单位聘任，并报农业部兽医局备

案。 

第六条  参考实验室应当设立专家委员会。 

专家委员会对参考实验室的发展方向、重大科研计划、

年度工作和参考实验室的管理提出建议。 

专家委员会由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，其中本参考实

验室和所在单位的专家委员不超过总人数的二分之一。专家

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 

第七条  参考实验室应当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，加强

质量管理，并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。 

第八条  参考实验室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

关疫情监测和信息发布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 

参考实验室提交有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学术报告，以

及向外提供与相关实验室开展研究和技术交流合作等活动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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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动物疫情的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。 

第九条  参考实验室未经送样单位和个人同意，不得书

面或口头发表任何与接收样本有关的信息，不得擅自将样本

用于产品开发和转让。 

第十条  每年一月底前，参考实验室应当将上年度工作

情况报农业部兽医局。 

第十一条  农业部兽医局定期对参考实验室进行评估。

对评估达不到要求的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，经整改不合格

的，取消参考实验室资格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参考实验室命名为“国家 XXX参考实验室”，英

文名称为：“National XXX Reference Laboratory”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